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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政字〔2021〕7 号 

 

 

将军路校区驻区单位采购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了切实加强将军路校区驻区单位采购管理，

建立和完善采购运行机制，规范采购行为，促进廉政建设，

保证采购工作的正常化、规范化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》等法律法规及《南

京航空航天大学实施政府采购管理办法》等文件要求，结合

驻区单位实际情况，制定此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驻区单位向将军路校区管委会

（以下简称“本单位”）申请相关经费开展项目采购（材料

采购、工程采购）和零星采购。 

第三条 采购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： 

（一）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。  

（二）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。  

（三）规范采购行为，符合学校内控体系要求，实现制

度规范化、流程标准化、决策透明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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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采购立项管理 

第四条 驻区单位向管委会提交申请报告。根据采购预

算金额，分为以下两种情况： 

（一）若预算金额低于 20000 元，申请报告交由管委会

主任审批或授权审批。 

（二）若预算金额不低于 20000 元，管委会召开党政联

席会审议申请。 

第五条 采购申请由本单位审批通过后，如采购内容为

固定资产或低值耐用品，采购申请人需根据国资处相关规定，

填写购置申请。 

第三章 采购过程管理 

第六条 采购申请或购置申请审批通过后，驻区单位实

施询价等采购前期流程并提交市场调研等情况说明。根据合

同价金额，分为以下三种情况： 

（一）若预算金额低于 20000 元而合同价不低于 20000

元，管委会召开党政联席会审议。 

（二）若合同价超出预算金额的 10%，管委会主任重新

审批。 

（三）若无上述两种情况，管委会党政办认定采购流程

结果。 

第七条 采购流程结果认定有效后，驻区单位实施项目

采购并开具发票。 

第四章 经费报销管理 

第八条 采购发票需经相关负责人逐级签字确认。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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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票金额及财务账号使用情况，分为以下两种情况： 

（一）若发票金额低于 1000 元，发票由采购经办人签

字。 

（二）若发票金额不低于 1000 元，发票由驻区单位财

务负责人和采购经办人签字，之后交由管委会主任签字。 

第九条 发票经相关人员签字确认后，采购经办人登记

固定资产并执行报销手续，报销预约单交由管委会主任签字、

用印，最后报销相关材料交至学校财务处完成报销工作。 

第十条 报销程序原则上要求于采购完成后 15 天内提交

报销。 

第五章 附  则 

第十一条 采购申请人、经办人及报销负责人原则上应

为同一人。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将军路校区管

委会党政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   

附件：驻区单位采购管理流程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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驻区单位向管委会提交申请报告

管委会党政联席会审议申请

反馈审议结果

驻区单位填写

购置申请

驻区单位实施采购前期流程

驻区单位向管委会提交招标比价等

情况说明

管委会党政联席会审议或

管委会主任重新审批

反馈审议结果

驻区单位实施项目并开具发票

审议通过审议通过

驻区单位登记固定资产，

执行报销程序

发票金额≥1000元发票金额≥1000元

审议通过审议通过

驻区单位财务负责人及经办人签字

经办人签字

NO

是

NO

否

是

是

预算≥2万元预算≥2万元

是

管委会主任审

批或授权审批
否

预算低于2万而合同价不低于2

万或合同价超出预算的10%

预算低于2万而合同价不低于2

万或合同价超出预算的10%

是

管委会党政办
认定采购流程

结果

否

管委会领导签字、用印

采购物品非固定

资产或低值耐用品

采购物品非固定

资产或低值耐用品

是

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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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驻区单位采购管理流程图 


